
北京五洲恒通认证有限公司                                   CHTC/OP09/114
有机产品认证标志使用协议书
甲  方：北京五洲恒通认证有限公司     

乙  方：                                      
    认证标志使用者                                （乙方）是经CHTC（甲方）认证的企业，为保证认证标志的有效使用，甲乙双方经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一、甲方应按有关规定对符合使用认证标志条件的乙方及时发放认证标志。
    二、甲方有权根据其《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控制程序》及其它国家有关规定对乙方使用认证标志进行监督及管理。
    三、乙方应按国家质检总局第67号令《有机产品管理办法》、国家认监委【2011】68号）的规定及其它有关规定使用认证标志。

 四、由于有机码属于暗码，需要对公众和执法监管公开，乙方应确保按照申请和批准的标志信息使用有机认证标志，不得误用、冒用、超范围、超期限使用有机产品认证标志，否则后果自负。
五、乙方应按《中国有机产品标志使用申请表》确认的金额向甲方缴纳认证标志费

六、乙方应自愿接受甲方对认证标志使用情况进行的监督及管理，并按月向认证机构提交《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标志使用月报表》。
七、乙方不按国家有关规定使用有机产品认证标志，正确使用粘贴标志或不按规定私自印刷非法标贴于产品上，甚至私自伪造标志，或未经甲方允许从其他地方获得标志，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均由乙方承担，甲方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
  八、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任何一方要求中止本协议应按有关规定提前向对方声明。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
甲方：北京五洲恒通认证有限公司      乙方：
（盖章）                               （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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